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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2025年度民政标准立项的通知

民办函〔2025〕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各司（局），中国老龄协会，各直属单位；各民政标准化专业技

术委员会：

为深入贯彻《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及行动计划，全面落实《关于全面推进新时代民政标准化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快民政领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研制工作，现就开展2025年度民政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立项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报2025年度民政标准立项：

（一）隶属民政业务职能范围，已有标准研究草案但尚未纳入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立项的；

（二）拟将已实施的地方标准、团体标准推荐转化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三）老旧标准拟修订、废止的。

拟申报项目不得与已发布或者已立项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重复或者雷同，优先安排标龄较长标准修订任务。

二、申报材料

申报标准立项，应提交以下材料（含电子版）一式三份：

（一）标准草案稿（或者标准修订稿）及编写说明；

（二）申报民政推荐性行业标准项目的，填写《民政推荐性行业标准项目建议书》（见附件2）；申报民政国家标准项目的，按照标准类型分别填写

《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建议书》或者《强制性国家标准项目建议书》（见附件3、4）。

（三）申请国家标准立项的，请按照国家标准立项指南要求提供标准体系表、预研材料等申报材料；

（四）拟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推荐转化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另附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实施情况说明以及地方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或者

相关团体的意见。

三、申报程序

2025年度民政标准立项采取公开征集、自愿申报、归口审核、集中评审方式遴选与确定。

（一）各省（区、市）民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负责组织本地区项目的征集、遴选和申报工作。申报单位按照

《2025年民政标准立项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见附件1）有关要求，对照相关民政领域标准体系框架确定的主要任务和重点项目，开展标准立项调

查研究，科学提出立项需求。正式上报前应当与《指南》中民政部相关司（局）和部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会）沟通，于3月15日之前报相

关司（局）和标委会。

（二）民政部各相关司（局）、标委会为民政标准立项的业务指导机构。有标委会归口管理的立项申请由标委会结合标准体系和《指南》，负责项目

可行性、合法性初审工作；所属司（局）结合工作需求、初审意见和《指南》，负责对项目进行审查，并征求相关司（局）意见。无标委会归口管理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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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申请，由所属司（局）负责审查。

（三）民政部各相关司（局）和标委会于4月15日前将立项申报材料统一送交民政部政策法规司〔附件2、3、4应有民政部相关司（局）盖章〕。部政

策法规司组织标准立项评审，通过评审的国家标准立项申报项目，按程序报批后以民政部名义报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审批立项；通过评审的行业标准

立项申报项目，按程序报批后列入年度民政部标准制修订计划。

民政部各标委会、相关司（局）和直属单位应根据标准实施情况，结合标准立项申报工作，对现有民政领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提出修订和废止计划

建议，并明确具体任务和进度。

附件：1.2025年民政标准立项指南

            2.民政推荐性行业标准项目建议书

            3.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建议书

            4.强制性国家标准项目建议书

民政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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